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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
資
和
創
新
不
是
好
像
一
枚
硬

幣
有
兩
個
不
同
的
面
，
而
是
兩
個
互

補
和
不
衝
突
的
兩
面
。 

  

佐
科
威
總
統
於2

0
2

1

年4

月2
8

日
第
二
次
改
組
印
尼
前
進
內
閣
，
正

式
宣
布
了
兩
個
具
有
新
名
稱
的
部
會
。 

  

投
資
協
調
委
員
會
（
投
資
協
調
機

構
／B

K
PM

）
已
升
格
為
投
資
部
。
將

研
究
與
技
術
部
／
國
家
研
究
和
創
新

局
（B

R
IN

）
分
開
，
研
究
與
技
術
部
和

教
育
與
文
化
部
，
合
併
為
教
育
、
文
化
、

研

究

與

技

術

部

（Kem
en

d
ikb

u
d

 

R
istek

）
。 

  

該
決
定
符
合
限
制
部
委
人
數
《
國

家
憲
法
》
的
規
定
。
因
為
憲
法
規
定
不

得
超
過3

2

個
部
會
，
佐
科
威
總
統
不

得
不
「
犧
牲
」
研
究
和
技
術
事
務
的
，

把
「
研
究
與
技
術
部
／
國
家
研
究
和

創
新
局
」
分
開
。
即
使
在
同
一
天
總
統

還
任
命
了
「
國
家
研
究
與
創
新
局
」
局

長
，
但
「
局
」
與
「
部
」
相
比
，
當
然

是
部
的
權
力
更
大
，
這
表
明
政
府
對

研
究
事
務
缺
乏
關
注
。 

  

另
一
方
面
，
政
府
將
投
資
協
調
委

員
會
升
格
為
投
資
部
，
表
示
政
府
高

度
重
視
投
資
。
新
成
立
的
投
資
部
符

合
第

1
1

/2
0

2
0

號
綜
合
創
業
法

（o
m

n
ib

u
s law

 N
o

 1
1

/2
0

2
0

），
該
法

律
旨
在
通
過
增
加
投
資
來
鼓
勵
經
濟

增
長
。 

  
問
題
是
，
刺
激
投
資
和
犧
牲
創
新

研
究
的
決
定
會
導
致
在
印
尼
的
投
資

會
增
加
嗎
？
印
尼
會
成
為
高
收
入
國

家
嗎
？ 

 

提
升
印
尼
競
爭
力 

 

根
據

2
0

2
0

年
全
球
創
新
指
數

（G
II

），
有
可
能
提
升
印
尼
排
名
（
目

前
仍
排
在
第8

5

位
）
的
一
個
關
鍵
因

素
即
與
研
究
與
創
新
有
關
。
因
為
這

一
向
以
來
印
尼
在
這
方
面
的
弱
點
最

多
，
例
如
，R

＆D

的
總
支
出
排
名
第

8
5

位
，
而
全
球

R

＆D

公
司
則
沒
有

數
據
。 

  

這
種
情
況
表
明
，
印
尼
仍
將
創
新

視
為
降
低
利
潤
的
因
素
，
而
不
是
對

經
濟
產
生
積
極
影
響
的
投
資
因
素
。

在
政
策
方
面
，
已
將
投
資
的
創
新
地

位
歸
類
為
投
資
成
本
的
法
律
中
，
關

於

國

家

科

學

技

術

體

系

的

第

1
1

/2
0

1
9

號
法
律
已
經
存
在
，
該
法
律

規
定
科
學
技
術
為
資
本
和
投
資
。 

  

創
業
綜
合
法
第1

1
/2

0
2

0

號
加
強

了
這
一
立
場
，
因
為
該
法
律
的
目
標

之
一
，
即
根
據
科
學
和
技
術
對
各
種

安
排
進
行
調
整
。
現
在
，
執
行
這
項
政

策
的
希
望
落
在
了
國
家
研
究
和
創
新

局
（B

R
IN

）
的
肩
上
。 

  

創
新
是
經
濟
的
主
要
動
力
，
因
此

投
資
必
須
與
創
新
聯
繫
起
來
。 

  

儘
管

B
R

IN

沒
有
與
其
部
會
一
樣

的
權
力
，
但
作
為
依
法
設
立
的
機
構
，

 

印 

尼 

的 

投 

資 

與 

創 

新 

部 

門 
 

 
 
 

 
 
 

鄺
耀
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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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
望B

R
IN

能
夠
與
教
育
和
文
化
研
究

與
技
術
部
合
作
加
強
知
識
和
創
新
生

態
系
統
。B

R
IN

的
主
要
作
用
是
整
合

研
究
、
開
發
、
評
估
和
應
用
（R

＆D

）

以
及
發
明
和
創
新
。 

 

協
調
三
個
方
面 

 

為
了
在
知
識
和
創
新
生
態
系
統

中
執
行
集
成
功
能
，
至
少
需
要
緊
急

協
調
三
個
方
面
，
即
監
管
，
制
度
和
資

金
。 

 

首
先
，
規
定
必
須
在
今
年
實
施
的

第1
1

/2
0

1
9

號
法
律
的
實
施
條
例
。
有

3

項
政
府
法
規
（P

P

）
即
將
頒
布
，
分

別
是
：
一
、
關
於
科
學
技
術
實
施
的
政

府
法
規
，
二
、
關
於
科
學
和
技
術
發
展

的
總
體
規
劃
的
政
府
法
規
，
三
、
關
於

科
學
和
技
術
資
源
的
政
府
法
規
。 

  

推
進
科
學
技
術
的
總
體
計
劃
可

以
作
為

2
0

2
6

-2
0

4
5

年
國
家
長
期
發

展
計
劃
（R

PJP
N

）
的
參
考
，
該
計
劃

將
成
為
佐
科
威
總
統
任
期
屆
滿
之
時

留
下
的
任
務
。 

  

第
二
，
將
諸
如
印
尼
科
學
研
究
院

（LIPI

）
和
技
術
評
估
與
應
用
局

（B
P

P
T

）
之
類
的
研
發
機
構
整
合
到

B
R

IN

中
。
最
好
是
可
以
根
據B

R
IN

的

協
調
與
挑
戰
，
以
項
目
資
金
的
形
式

進
行
計
劃
和
預
算
編
制
。 

  

此
外
，
還
需
要
藉
助
區
域
研
究
與

創
新
局
（B

R
ID

a

）
來
優
化B

R
IN

在
各

地
區
的
擴
展
。 

  

第
三
，
其
他
資
金
來
源
。
財
政
部

已
分
配
了

R

＆D

捐
贈
基
金
的
本
金

4
.9

萬
億
印
尼
盾
，
估
計
潛
在
收
益
約

為
2

0
0

0

億
印
尼
盾
，
可
在

2
0

2
1

年

使
用
。 

  

通
過
關
注
科
學
技
術
作
為
投
資

的
地
位
，
投
資
管
理
機
構
（LP

I

）
的
存

在
也
可
以
成
為
新
的
資
金
來
源
，
並

可
以
顯
示
出
政
府
對
研
究
和
創
新
的

高
度
關
注
。 

 

互
相
支
援 

 

其
中
一
些
建
議
基
於
這
樣
一
個

原
則
，
即
一
個
國
家
不
一
定
先
成
為

發
達
國
家
後
，
才
在
創
新
方
面
有
出

色
的
表
現
。
從2

0
2

0

年
全
球
創
新
指

數
（G

II

）
可
以
看
出
，
這
表
明
幾
個
鄰

國
在
幾
個
指
標
上
排
名
第
一
，
分
別

是
泰
國
在
私
人
研
發
資
金
方
面
的
排

名
和
馬
來
西
亞
在
高
科
技
產
品
出
口

額
方
面
的
排
名
。
國
家
創
新
能
力
的

提
高
將
直
接
影
響
競
爭
力
和
經
濟
增

長
。 

☆

☆

☆

☆

☆

☆ 

  

溫 

馨 

酒 

後 

方 

醉  

 

相 

知 

相 

惜 

為 

最 

 

昨 

夜 

又 

相 

逢 

 

驚 

見 

桃 

花 

泛 

淚 

 

心 

墜 

心 

墜 

 

莫 

教 

離 

人 

心 

碎 
  

 

梅
傑
撰
於
臺
北
同
欣
居 

中
華
民
國
一
一
○
年
四
月
二
十
二
日 

 

如 

夢 

令 
 
 

清
明 


